
長崎市的重要通知

前  言

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

・台北辦事處  電話：02-2713-8000
　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8號  通泰商業大樓

・高雄辦事處  電話：07-771-4008
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F、10F  南和和平大樓

①　直接被爆者
　   （在投下原子彈時，直接在廣島、長崎受到傷害的人）
②　進入兩城市的被爆者
      （投下原子彈後兩星期內進行原子彈爆炸地區的人）

③　從事救護、屍體處理的人等

④　相當於①~③的人的胎兒

※上述是申請時的窗口機關。審查由日本的行政機關進行。

　　對因1945年8月投下的原子彈而受到傷害的人士，不論其國籍為何，日本政府都發行了
《被爆者健康手冊》。
　　但是居住在日本國外的人士，知道存在著這種制度的人並不多。

　　被爆者是以日本法律（被爆者保護法）為依據的各種事業（支付月額約
30,000日圓的健康管理津貼等）的執行對象。如果有「被爆」的記憶，或家人、親戚中
有在日本受過原子彈的傷害的人（不論國籍），這種人士是有可能領取《被爆者健康手冊》
的。請向下述3的窗口聯繫。

您 知 道 嗎 ！？

被爆者是指：因1945年8月對廣島市和長崎市投下了原子彈而受
到傷害、並符合日本法律《原子彈被爆者援護法》所規定的條件、

爾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冊的人。

關於被爆者健康手冊關於被爆者健康手冊關於被爆者健康手冊

1. 所謂被爆者1. 所謂被爆者

2. 符合被爆者的條件2. 符合被爆者的條件

3. 關於手冊的申請和發給※3. 關於手冊的申請和發給※


